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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提交临时用地申请材料的须知

XXXXXX有限公司：
你司《关于申请XXXX施工临时用地的函》收悉。经初步审核，现由我局启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的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请你司在收到我局发出的电子版《临时使用土地合同》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将合同交回我局（合同需双面打印，乙方加盖公章，法定代表人处需签字或盖章）。
2、 请你司于202x年xx月xx日前将办理临时用地所需的申请材料（详见附件2）提交至我局政务服务中心133号窗口。如逾期未提交的，则视为放弃申请使用，我局将按退件处理。
3、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的土地用途，土地利用现状中农用地面积为XXXX平方米，可能涉及到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耕地占用税等事项，请向土地所在地税务机关征询。
4、 你司需在临时用地范围边界树桩立界，并告知我局，我局将对现场放线情况进行核查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临时用地拟选址位置示意图
2. 办理临时用地需提交的材料清单

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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